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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大九天”）于 2024

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伟平、董大

伟、刘红斌、张帅回避表决。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2024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3 年度发生

金额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软硬件销

售、服务 

市场定价

原则 
4,500.00 0.00 2,924.36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上海安路

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软硬件销

售、服务 

市场定价

原则 
700.00

注 2 
146.31 427.73

注 1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兆易创新

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软硬件销

售、服务 

市场定价

原则 
500.00

注 3 
0.00 0.00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北京赛微电

子股份有限

公司 

软硬件销

售、服务 

市场定价

原则 
150.00 0.00 0.00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苏州华太电

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软硬件销

售、服务 

市场定价

原则 
200.00 0.00 0.00 

销售商 北京奕斯伟 软硬件销 市场定价 500.00 0.00 0.0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

金额或预

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23 年度发生

金额 

品、提

供劳务 

计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售、服务 原则 

销售商

品、提

供劳务 

湖南进芯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软硬件销

售、服务 

市场定价

原则 
200.00 0.00 0.00 

采购商

品、接

受劳务 

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房租、物

业、水电

费、投标费

用、测试服

务费等 

市场定价

原则 
2,500.00 89.33 385.89 

采购商

品、接

受劳务 

苏州华太电

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测试服务费

等 

市场定价

原则 
100.00 0.00 0.00 

采购商

品、接

受劳务 

苏州菲斯

力芯软件

有限公司 

委托开发费

等 

市场定价

原则 
4,000.00 276.47 258.45 

注 1：2022 年 11 月 2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郑珊女士为公司董

事，因郑珊女士兼任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2日起为公司关联方。此处发生的交易金额所涉交易协议系关联关

系形成前签署。 

注 2：郑珊女士于 2023年 12月 28日辞任公司董事，自辞任满十二个月后，郑珊女

士兼任董事的公司不再为公司关联方；郑珊女士目前担任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因此，此处预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2024年 1-12 月金额。 

注 3：张帅先生自 2023 年 12 月 28 日被选举为公司董事，张帅先生兼任董事的公

司为公司关联方；张帅先生于 2023 年 6 月辞任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兆易创新”）董事，自辞任满十二个月后，兆易创新不再为公司关联方。因此，

本次公司与兆易创新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仅包含 2024 年 1-6月金额。 

二、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3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软硬件销售、服

务 
2,924.36 4,500.00 2.89%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软硬件销售、服

务 
427.73 600.00 0.42%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下属企业 

房租、物业、水

电费、投标费

用、测试服务费

等 

385.89 2,500.00 0.96%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测试服务费等 575.47

注 1 
0.00 1.44%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3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下属企业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

有限公司 
委托开发费等 258.45

注 2 
不适用 0.65% 

公司董事会

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

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1、公司与关联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业务开展情况和市场需求及

价格进行的初步判断，以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预计。 

2、公司与关联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存在差异，

主要是由于市场因素导致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差异。 

3、公司 2023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交易根据市

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

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

明（如有） 

公司与关联方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可能发生的业务上限金额进行

的预计，市场因素导致实际双方交易发生额与原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以上行为均属于

正常经营行为。公司 2023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注 1：公司在 2023 年初进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未预计向关联方上海安路信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测试服务。随着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年内发生关联采购测试服务共计 575.47万元，关联交易公允、合理，且交易金额

较小，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标准。 

注 2：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自 2023 年 7 月起成为公司关联方，在关联关系形成

之前，公司与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发生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2023年 7-12月公司

与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发生关联采购委托开发服务共计 258.45万元，关联交易公允、

合理，且交易金额较小，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标准。 

三、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0249W 

（3）成立时间：1989年 5月 26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号甲 1号楼 19层  

（5）法定代表人：曾毅  

（6）注册资本：1,848,225.199664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电子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整机产品、

电子应用产品与应用系统、电子专用设备、配套产品、软件的科研、开发、设计、



制造、产品配套销售；电子应用系统工程、建筑工程、通讯工程、水处理工程的

总承包与组织管理；环保和节能技术的开发、推广、应用；房地产开发、经营；

汽车、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像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服装的销售；

承办展览；房屋修缮业务；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及转让；家用电器的维修和销售。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4,245.30 亿元，净资产为 1,649.95 亿元；

2023年上半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 1,145.63亿元，净利润为 25.24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有限”）直接

持有公司 21.22%股份，其一致行动人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金

投”）持有公司 12.65%股份；中国电子有限、中电金投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对公司

具有直接或间接重大影响，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

规定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认定为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二）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585293872N 

（3）成立时间：2011年 11月 18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纪念路 500 号 5幢 202室 

（5）法定代表人：许海东 

（6）注册资本：40,084.9367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

路芯片设计及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上海安路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163,319.79 万元，净资产为

144,620.51 万元；2023 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 70,229.6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为-19,624.87 万元。（来源于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披

露的 2023 年度业绩快报，数据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郑珊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届满离任，因郑珊为上海安路信

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在过去十二个月内存在关联关系情形的法人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人，认定上海安路

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73369432Y 

（3）成立时间：2005年 4月 6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 9 号院 8号楼 1至 5层 101 

（5）法定代表人：何卫 

（6）注册资本：66,690.6348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电信设备、

手持移动终端的研发；委托加工生产、销售自行研发的产品；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兆易创新

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1,645，578.36万元，净资产为 1,519，957.66万元；2023年

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 576,082.34万元，净利润为 16,114.12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于 2023 年 6 月辞任兆易创新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董事的法人视

为公司关联人，认定兆易创新为公司的关联方。自张帅辞任满十二个月后，兆易

创新不再为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公司与兆易创新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仅包含

2024年 1-6月金额。 

3、履约能力分析 

兆易创新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良好

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

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675738150X 

（3）成立时间：2008年 5月 15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A 座 2607 室（德胜园

区） 

（5）法定代表人：杨云春 

（6）注册资本：73,349.7134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微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及配套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技术咨询；产品设计；集成电路设计；制造电子计算



机软硬件；销售微电子器件、半导体器件、通讯设备及其系统软件、计算机软件、

电子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电子元器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北京赛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726,187.87 万元，净资产为 516,210.10 万

元；2023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 129,968.27万元，净利润为 7,204.89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同时在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

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赛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良好，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

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五）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MA01MT7522 

（3）成立时间：2019年 9月 24日 

（4）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街 18号院 3号楼 1层 101室 

（5）法定代表人：米鹏 

（6）注册资本：202,020.977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专业设计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

电子元器件零售；金属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租赁

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



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设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

视频监控系统销售；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同时在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奕斯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

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六）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055825130A 

（3）成立时间：2012年 10月 24日 

（4）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东方红街道东方红北路 601 号湖南媒体艺

术产业园 A5栋 

（5）法定代表人：黄嵩人 

（6）注册资本：5,314.655173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电子技术、电子产品、物联网技术的研发；集成电路设计；

电子产品生产；电子技术转让；电子产品服务；电子产品销售；电子技术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P2P网贷、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

资管及跨界从事金融、第三方支付、虚拟货币交易、ICO、非法外汇等互联网金

融业务）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监事王博同时在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进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七）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552457543X 

（3）成立时间：2010年 3月 16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

街 328号创意产业园 10-1F 

（5）法定代表人：张耀辉 

（6）注册资本：38,473.6371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物联网感知技术开发与集成，电子、集成电路、网络等领

域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与技术服务；电子材料、半导体工艺、半导体

器件设计、开发与销售；集成电路设计、开发与销售；软硬件设计、开发与销售；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8）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因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保密，无法取得。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非独立董事张帅同时在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认定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苏州华太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

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八）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262JBM9F 

（3）成立时间：2021年 5月 19日 

（4）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6 号二层 B214室  

（5）法定代表人：张一平 

（6）注册资本：623.82万元人民币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

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苏州菲斯

力芯软件有限公司报表总资产为 2,848.66万元，净资产为 2,595.04万元；2023

年合并报表营业收入为 1,082.84万元，净利润为-185.47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为公司的联营企业。 

3、履约能力分析 

苏州菲斯力芯软件有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

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四、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人购买商品及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服务、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提供服务，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原则，并结合市场价

格进行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该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

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联人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五、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有利于共享资源、优

化公司资产配置，在配合公司主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及效益。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保持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公司业务稳定发展的情况下，

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依

赖该类关联交易，公司亦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人 2024年度预计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企业发展密切相关，保障了公司生

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公司经营，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战略。关联交

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与关联方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可能

发生的业务上限金额进行的预计，市场因素导致实际双方交易发生额与原预计金

额存在差异，以上行为均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公司 2023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与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华大九天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

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上述事项及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上述关联交易系

日常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保荐人对华大九天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 月 29日 


